
童軍、行義童軍訓練進程修訂說明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第27屆活動進程委員會



新進程標準已實施，110年版進程可延用至112年6月30日



最新進程標準下載處



最新進程標準下載處



最新進程標準下載處



童軍、行義童軍進程

童軍、行義童軍訓練進程分六級：初級、中級、高級、獅級、長

城級、國花級。

現行童軍進程不限制在獅級以下。
行義童軍新團員經高級訓練完成後開始進程。



高級童軍



尚未取得高級童軍之行義入團

新加入行義童軍尚未取得高級童

軍章者，得由所屬童軍團進行 4 

個月以上之高級童軍進程訓練。

經團長考驗，認其確具高級童軍

精神、領導能力、群體生活、技

能標準者，由所屬童軍團向縣

(市)童軍會辦理高級童軍核備後，

佩戴高級童軍章。

⚫ 比照初級童軍先訓練合格後再辦理

登記的模式，新參加行義之童軍可

由行義團進行 4 個月之高級訓練，

經團長考驗合格後得由團長授予高

級童軍並辦理登記入團。

⚫ 請各縣市童軍會協助，不限制只能

在特定期間內辦理三項登記。

⚫ 最遲應於核備高級時完成當年度三

項登記。



獅級童軍



獅級童軍

核准高級童軍章之後，開始 6 個月以上，獅級童軍合格標準訓練，其童軍

精神、領導能力、群體生活，經團長認可；專科智能，經考驗委員評定合

於專科章標準。各項經團長確達獅級童軍合格標準，由所屬童軍團提報縣

（市）童軍會申請晉級，經縣（市）童軍會核定，縣（市）童軍會並向省

（市）童軍會、總會填報晉級名冊，公開舉辦晉級儀式，或在省（市）、

縣（市）童軍會舉辦之儀典活動，頒授獅級童軍合格證書及獅級童軍章。



獅級童軍合格標準(1/2)

一. 實踐童軍諾言、規律、銘言，並有良好成績表現。（團長評定）

二. 熱心擔任童軍團內工作：如正（副）小隊長、正（副）聯隊長、或其他

團幹部等職務，並累積達4個月以上。（團長評定）

三. 曾介紹2人入團，並指導童軍1人晉升中級童軍。（團長評定）

四. 能說出童軍團的組織及成立程序。（團長評定）



獅級童軍合格標準(2/2)

五. 累積10夜以上的露營經驗（須在3個不同營地露營，至少參加1次縣

（市）以上或經所屬縣（市）童軍會核可3團以上聯團之露營活動）

且有紀錄可查。（團長評定，資料送縣（市）童軍會核定）

六. 曾參加團或社區服務16小時以上，有良好成績表現。（有紀錄可查）

（團長評定，資料送縣（市）童軍會核定）

七. 取得專科章5種以上，其中必須具有下列3項：

(一)社區公民專科章。
(二)旅行專科章。
(三)露營專科章。



擔任團內工作(修改)

二. 熱心擔任童軍團內工作：如正

(副)小隊長、正(副)聯隊長、

或其他團幹部等職務，並累積

達 4 個月以上。（團長評定）

⚫ 增加副聯隊長、團幹部。

⚫ 各團可依團內需求任命不同職務
的幹部。



指導童軍晉升中級

三. 曾介紹 2 人入團，並指導童軍

1 人晉升中級童軍。(團長評定)

⚫ 由團長評定，免送童軍會備查。



露營經驗(修改)

五. 累積 10 夜以上的露營經驗(須

在 3 個不同營地露營，至少參

加 1 次縣(市)以上或經所屬縣

(市)童軍會核可 3 團以上聯團

之露營活動)且有紀錄可查。

(團長評定，資料送縣(市)童軍

會核定)

⚫ 資料送縣市童軍會核定。

⚫ 移動式露營可視為不同之營地。



社區服務(修改)

六. 曾參加團或社區服務 16 小時

以上，有良好成績表現。（有

紀錄可查）（團長評定，資料

送縣（市）童軍會核定）

⚫ 考量服務時數可行性，將時數調

整為 16 小時。



長城級童軍



長城級童軍

核准獅級童軍章之後，開始 8 個月以上，長城級童軍合格標準訓

練，其童軍精神、領導能力、群體生活，經團長認可；專科智能，
經考驗委員評定合於專科章標準。各項經團長確達長城童軍合格
標準，由所屬童軍團提報縣（市）童軍會申請晉級，經縣（市）
童軍會審議確達長城級童軍合格標準，由縣（市）童軍會送省
（市）童軍會核定，省（市）童軍會向總會填報晉級名冊，公開
舉辦晉級儀式，或在省（市）、縣（市）童軍會舉辦之儀典活動，
頒授長城級童軍合格證書及長城級童軍章。



長城級童軍合格標準(1/2)

一. 實踐並闡述童軍諾言、規律、銘言，有良好成績表現。（團長評定）

二. 曾在童軍團內擔任下列工作達4 個月以上，並有良好績效。（團長評定）

(一)正（副）小隊長。

(二)正（副）聯隊長。

(三)團幹部。

(四)在幼童軍團服務。

三. 曾協助團長指導2 人晉升高級童軍。（團長評定）

四. 能說出各級童軍會的組織。（團長評定）



長城級童軍合格標準(2/2)

五. 曾協助團長領導小隊完成2 次8小時以上或1次24小時以上之長途旅行，

並提出完整書面記錄。（團長評定，資料送縣（市）童軍會核定）

六. 能規劃及執行社區服務2 次以上，並有完整書面紀錄。（團長評定，

資料送縣（市）童軍會核定）

七. 取得專科章11 種以上，其中必須具有下列3項：

(一)國家公民專科章。

(二)急救專科章。

(三)游泳專科章或自行車專科章或越野專科章3項擇1項。



擔任團內工作

二. 曾在童軍團內擔任下列工作達

4 個月以上，並有良好績效。

(團長評定)

(一)正(副)小隊長。

(二)正(副)聯隊長。

(三)團幹部。

(四)在幼童軍團服務。

⚫ 增加副聯隊長、團幹部。

⚫ 各團可依團內需求任命不同職務

的幹部。

⚫ 任何一種工作。

⚫ 晉級長城級擔任之團內工作應與

晉升獅級擔任之團內工作任期不

重覆計算。例如：擔任小隊長一

學年(9-6月)，其中9-12月作為獅

級使用，1-4月作為長城級使用。



指導童軍晉升高級

三. 曾協助團長指導 2 人晉升高級

童軍。(團長評定)

⚫ 由團長評定，免送童軍會備查。



領導小隊旅行

五. 曾協助團長領導小隊完成 2 次

8 小時以上或 1 次 24 小時以

上之長途旅行，並提出完整書

面記錄。（團長評定，資料送

縣（市）童軍會核定）

⚫ 因使用交通工具不同，不需限定

旅行里程數及過夜。

⚫ 24 小時包含隔宿，露營或宿營之

時間。



取得專科章11 種以上

(一)國家公民專科章。

(二)急救專科章。

(三)游泳專科章或自行車專科章或

越野專科章3 項擇1 項。

⚫ 游泳、自行車、越野：3項擇1項，

另2項得列入選修之計算。



國花級童軍



國花級童軍

核准長城級童軍章之後，開始8個月以上，國花級童軍合格標準訓練，其童

軍精神、領導能力、群體生活，經團長認可；專科智能，經考驗委員評定

合於專科章標準。各項經團長確達國花級童軍合格標準，由所屬童軍團提

報縣（市）童軍會申請晉級，經縣（市）童軍會審議確達國花級童軍合格

標準，送總會核定，晉級國花級童軍名冊副知省（市）童軍會。在全國性

童軍儀典活動中，頒授國花級童軍合格證書及國花級童軍章。



國花級童軍合格標準(1/3)

一. 實踐並能對外簡要說明童軍諾言、規律、銘言，有良好成績表現。

（團長評定）

二. 曾在縣（市）或地區以上所舉辦的童軍活動中擔任服務工作累計40

小時以上，有良好成績表現，持有主辦單位簽字之服務紀錄卡或服

務證明者。（團長評定，資料送總會核定）

三. 負責訓練童軍取得專科章3種以上。（團長評定，資料送總會核定）

四. 能說出世界童軍組織及近期重大活動（會議）訊息。（團長評定）



國花級童軍合格標準(2/3)

五. 曾在童軍團，教授3種以上課程。（團長評定，資料送總會核定)

六. 曾規劃及帶領小隊做童軍露營活動2 次以上（須有1 次3 天2 夜），並提出

完整書面紀錄。（團長評定，資料送總會核定)

七. 能規劃並研擬社會服務計畫，經家長、團長、受服務團體同意，並領導童

軍實施服務計畫，且經相關人員協助及輔導，活動執行完畢後有良好績效，

並有完整紀錄。（受服務團體評定，資料送總會核定）

八. 國花級童軍必須在19 歲之前完成。



國花級童軍合格標準(3/3)

九. 取得專科章18 種以上，其中必須具有下列5 項：

(一)世界公民專科章。

(二)生態保育專科章。

(三)測量專科章。

(四)植物專科章或昆蟲專科章或賞鳥專科章3 項擇1 項。

(五)音樂專科章或舞蹈專科章或攝影專科章3 項擇1 項。



縣市童軍會活動服務

二. 曾在縣（市）或地區以上所舉

辦的童軍活動中擔任服務工作

累計 40 小時以上，有良好成

績表現，持有主辦單位簽字認

可之服務紀錄卡或服務證明者。

（團長評定，資料送總會核定）

● 限定在童軍活動擔任各種服務工

作，可以服務證明核計時數。

● 晉級國花級之童軍活動服務應與

晉升獅級之服務期間不重覆計算。



資料送總會核定

三. 負責訓練童軍取得專科章 3 種以上。(團長評定，資料送總會核定)

四. (略)

五. 曾在童軍團，教授 3 種以上課程。(團長評定，資料送總會核定)

六. 曾規劃及帶領小隊做童軍露營活動 2 次以上(須有 1 次 3 天 2 夜)，並

提出完整書面紀錄。(團長評定，資料送總會核定)



社會服務計畫

七. 能規劃並研擬社會服務計畫，

經家長、團長、受服務團體同

意，並領導童軍實施服務計畫，

經相關人員協助及輔導，活動

執行完畢後有良好績效，並有

完整紀錄。（受服務團體評定，

資料送總會核定）

⚫ 童軍總會依據檢送之社會服務計畫
及成果報告核定。

⚫ 社會服務計畫之對象，應以外部機
構為對象，不包括所就讀之學校、
所屬童軍團、各級童軍會...等。

⚫ 服務計畫應事先送受服務單位同意
後執行，並留有相關計劃紀錄之佐
證，受服務單位簽核得以該服務單
位出具之證書或感謝狀代替，惟應
包括申請人之姓名。

⚫ 社會服務累積時數達16小時以上，
並不得與長城級、獅級重覆。



全數刪除之「說明」舊條文

一、童軍露營是有別於一般的休閒露營，須「有目的(教育)」、「有計畫」、
「有組織」、且須有成人服務員在場。

二、新入團之行義童軍，尚未完成高級考驗，配戴高級童軍章前，不能參
加獅級、長城級、國花級童軍必須具有的專科章考驗；可參加不涉及進程
的健身類、興趣類專科章考驗。

三、長城級、國花級童軍，3 項選 1 項必須具有的專科章，需考取 2 項以
上，1 項作為必須具有的專科章，其餘 2 項專科章才列入獅級、長城級、
國花級童軍合格標準所需專科章總數之計算。



全數刪除之「說明」舊條文

⚫ 「說明」全數刪除，該項說明應於專科章考驗辦法條文中敘明。

⚫ 依專科章合格標準之各項規定實施。



國花級申請表格附件說明



國花級申請表格下載處



國花級申請表格下載處



附件一：童軍服務時數

⚫ 請將資料填入本表格中由團長

簽證，並檢附服務證明書影本。



附件二：專科章指導紀錄

申請人之所屬縣市團次、姓名

受指導人之所屬縣市團次

請提供一張以上申請人指導之
佐證照片



附件三：童軍技能指導紀錄

請提供一張以上申請人指導之
佐證照片



附件四：露營活動紀錄(1)、(2)

各項摘要及檢討
皆須填寫



附件四：露營活動紀錄(1)、(2)

請提供一至四張申請人參與活
動之佐證照片



附件五：社會服務計畫(計畫書)

可於執行完畢後與成果報告書一
同請受服務團體簽核，或以檢附
服務證明書代替簽核



附件五：社會服務計畫(服務成果)

填寫實際執行的時間



附件五：社會服務計畫(服務成果)

可以檢附服務證明書代替簽核



申請表格填寫原則

⚫ 表格欄位不足時可自行增加

⚫ 各欄位皆須填寫

⚫ 簽核欄位均不可空白，可用參加證明、服務證明、工作聘書...等有效之

文件代替簽核



中華民國童軍國花級童軍資格審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童軍國花級童軍資格審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童軍國花級童軍資格審查作業要點



國花級每年收件六次

童軍總會辦理國花級童軍資格審

查每年分成六次，每次收件截止

日為每年1月、3 月、5月、7月、

9月、11月最後一日，以郵寄時

間為憑。童軍總會並應於每年2

月、4月、6月、8月、10月、12

月最後一日完成晉級資格審查，

並函復各申請童軍會。

⚫ 單數月受理申請，雙數月回覆

審查結果。



國花級審查範圍自長城級核准後

國花級童軍資格審查悉依照各級童

軍會提報童軍晉級手冊、童軍會國

花級童軍晉級名冊、晉級國花級童

軍資料檢核表進行內容審查，審查

之範圍為自核准長城級童軍章之後

之國花級童軍進程。各項資料或表

格填寫不完整，童軍總會應直接通

知各級童軍會補齊完整資料後再繼

續審查作業。

⚫ 增加「審查之範圍」以明確審查

之範疇與權責，避免溯及既往。



各團國花級申請作業注意事項



各團國花級申請作業注意事項

⚫ 申請日期之計算以團長簽章之申

請日期為准，並應在接下來最近

一期之申請期間提出申請。



審查說明



審查說明

⚫ 表單內容填寫不完整，欠缺相關佐證資料(如相片、參加證書...等有利

審查之資料)、應有之簽章、資料不實或不合理者，請縣市童軍會通知

申請者修正補充資料。

⚫ 審查小組對於資料內容有所疑義得請縣市童軍會通知申請者修正補充

資料。

⚫ 因應實際狀況，國花級進程之內容得採計自獅級完成後，但不得與獅

級或長城級重複計算。



要點說明



童軍服務工作

項目 高級 獅級 長城 國花

童軍服務
工作

2.2 主動參加團部各
種服務。

2. 熱心擔任童軍團內
工作：如正(副)小隊
長、正(副)聯隊長、
或其他團幹部等職務，
並累積達 4 個月以上。

2. 曾在童軍團內擔任
下列工作達4 個月以
上，並有良好績效。
(一)正（副）小隊長。
(二)正（副）聯隊長。
(三)團幹部。(四)在幼
童軍團服務。

2. 曾在縣（市）或地
區以上所舉辦的童軍
活動中擔任服務工作
累計40小時以上，有
良好成績表現，持有
主辦單位簽字之服務
紀錄卡或服務證明者。

訓練與
指導

2.2 幫助團長訓練兒
童1人成為初級童軍。

3. 曾介紹2人入團，
並指導童軍1人晉升
中級童軍。

3. 曾協助團長指導2 
人晉升高級童軍。

3. 負責訓練童軍取得
專科章3種以上。

5. 曾在童軍團，教授
3種以上課程。



童軍露營與長途旅行

項目 中級 高級 獅級 長城 國花

童軍
露營
與
長途
旅行

8.6 具有5夜以
上童軍露營的
野外生活經驗
(至少需含3天2
夜露營1次)。
且必須參加所
屬童軍團之露
營1次以上。

7.5 曾有乾糧旅
行或生火旅行，
行程10公里以
上的經驗，並
能做書面報告

5.1 能參與設計2天1夜
小隊露營(包括小隊及
個人的裝備，並付器
材單、菜單、活動日
程表、營地配置圖)。
並協助該露營之工作
人員(具有書面資料)

5.4 累積有6夜以上童
軍露營的野外生活經
驗(需在2個以上之營
地露營)。並參加所屬
童軍團或縣(市)以上童
軍會主辦之露營1次以
上。且有紀錄可查。

5. 累積10夜以
上的露營經驗
（須在3個不同
營地露營，至少
參加1次縣（市）
以上或經所屬縣
（市）童軍會核
可3團以上聯團
之露營活動）且
有紀錄可查。

5. 曾協助團長領
導小隊完成2次8
小時以上或1次
24小時以上之
長途旅行，並提
出完整書面記錄。

6. 曾規劃及帶領
小隊做童軍露營
活動2次以上
（須有1次3天2
夜），並提出完
整書面紀錄。



社區與社會服務

項目 中級 高級 獅級 長城 國花

社區
與
社會
服務

2.2 能在家庭、
學校、社區鄰里
從事服務，而有
良好的成績。

2.5 能帶領小隊
參加社區服務

6. 曾參加團或社
區服務16小時以
上，有良好成績
表現。

6. 能規劃及執行
社區服務2 次以
上，並有完整書
面紀錄。

7. 能規劃並研擬
社會服務計畫，
經家長、團長、
受服務團體同意，
並領導童軍實施
服務計畫，經相
關人員協助及輔
導，活動執行完
畢後有良好績效，
並有完整紀錄。



隨進程循序漸進

⚫ 參加團服務≫擔任團職務≫服務縣市以上童軍活動

⚫ 協助訓練初級≫介紹入團並指導晉升中級≫指導晉升高級≫訓練專科

章並擔任課程

⚫ 積極參與≫領導小隊參加團/社區服務≫規劃執行社區服務≫規劃研擬

計畫並執行社會服務

⚫ 參加童軍露營≫參與設計並協助小隊露營≫參加縣市或聯團露營≫領

導小隊完成長途旅行≫規劃帶領小隊3天2夜童軍露營



常見不符合樣態-1
● 標準：6.曾規劃及帶領小隊做童軍露營活動2次以上（須有1次3天2夜），並提

出完整書面紀錄。

● 常見不符合樣態：以曾經參加過之團或縣市露營活動送審，但僅為參加者並非

實際之設計與帶領者。

● 說明：參加團露營為”中級”進程；帶領小隊參加社區服務工作為“高級”進

程；參加縣市或聯團露營為”獅級”進程，國花級進程中小隊童軍露營之規劃

(設計)與帶領而非僅參加或協助。

● 要點：此項之要點在於規劃與帶領，送審表格填寫之內容與佐證資料應能呈現

童軍能夠實際規劃並帶領小隊做童軍露營活動，如為小隊露營，應為實際之設

計與執行者。如為團露營，若為小組共同籌備，至少應擔任工作組負責人、聯

隊長等工作；建議檢附計畫書作為佐證。



常見不符合樣態-2

● 標準：7. 能規劃並研擬社會服務計畫，經家長、團長、受服務團體同意，並領導童軍實

施服務計畫，經相關人員協助及輔導，活動執行完畢後有良好績效，並有完整紀錄。

● 常見不符合樣態：

○ 以曾經參加過之團、學校或社區服務活動送審，但僅為參加者並非實際之設計與帶領者。

○ 服務之對象為學校(例學校服務學習)或社區，而非外部單位。(社區為獅級進程)

○ 服務之時數僅有數小時，尚不及獅級之16小時。(16小時為獅級進程)

● 說明：參加團或社區服務16小時以上為“獅級”進程；規劃及執行社區服務2次以上，並

有完整書面紀錄為”長城級”進程，國花級進程應為社會服務(外部單位)而非團、學校、

社區服務。服務之時間至少應達獅級之16小時(得包括事前籌備工作，但應呈現佐證)

● 要點：此項之第一個要點在於規劃並研擬，送審表格填寫之內容與佐證資料應能呈現申

請者是實際規劃並研擬社會服務計畫者，包括計畫發想、與受服務單位溝通接洽、規劃

籌備工作。第二個要點在於領導童軍實施，必須能夠呈現是由申請人“領導”而非僅有

參與或協助。


